
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部标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C/T 553—1999 

             汽车、摩托车发动机 铸造铝活塞 

               金 相 标 准     代替JB 3932—85 

  本标准适用于铸态或经热处理（时效或淬火、回火处理）的共晶铝硅合金和 

铝铜硅镁和镁合金活塞金相组织的检验。 

1 技术要求 

1．1 宏观组织 

  宏观组织仅指铸造铝活塞中的针孔和疏松等缺陷，这些缺陷在本标准中统称 

为孔洞。 

1．1．1 分散性孔洞：按本标准分散性孔洞图集评定，图2～5合格，图6～7不 

合格。 

1．1．2 集中性孔洞：按本标准集中性孔洞图集评定，图8～11合格，图12～13 

不合格。 

1．2 显微组织 

1．2．1 加钠变质的铝硅共晶合金，应为细小的α—Al 固溶体和硅的共晶组织 

。共晶硅应呈小点状及细小杆状。不得有明显变质不良的条状硅、大块的初晶硅 

或晶粒粗大的α—Al 固溶体存在，更不允许有裂纹或过热组织出现。按本标准 

“加钠变质的铝硅共晶合金显微组织图集”评定，图14～18合格，图19～22不合 

格。 

1．2．2 加磷变质的铝硅共晶合金：共晶硅为短杆状，初晶硅细小并应均匀分 

布，不得有明显变质不良的条件硅以及大块的或集聚严重的初晶硅，更不允许有 

裂纹或过热组织出现。按本标准“加磷变质的铝硅共晶合金显微组织图集”评定 

，图23～26合格，图27～29不合格。 

1．2．3 铝铜硅镁合金：α—Al固溶体应细小，二铝化铜呈小条状。硅呈点状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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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块状或短杆状并应均匀分布。二铝化铜不得呈连续网状，不得有长条状硅。不 

允许二铝化铜、硅等硬相严重集聚存在。更不允许有裂纹或过热组织出现。按本 

标准“铝铜硅镁合金显微组织图集”评定，图30～33合格，图34～37不合格。 

1．2．4 鱼骨状铁相夹杂物：允许有小块的且均匀分布的鱼骨状铁相夹杂物， 

不允许有大块的或集中分布的鱼骨状铁相夹杂物存在。按本标准“鱼骨状铁相夹 

杂物显微组织图集”评定，图38～41合格，图42～44不合格。 

1．2．5 针状铁相夹杂物，允许少量细小的针状铁相夹杂物，不允许有较多， 

较长的针状铁相夹杂物。按本标准“针状铁相夹杂物显微组织图集”评定。图45 

～48合格，图49～50不合格。 

2 检查方法 

2．1 宏观组织的检查方法 

2．1．1 试样的截取：沿活塞销孔轴线从顶部至裙部将活塞剖开，其整个剖面 

为检验部位剖面要求平整，粗糙度Ra≤1.6μm。 

2．1．2 浸蚀方法：将试样置于60～65℃的热水中预热一分钟后，再置于已加 

热到65±2℃的10％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浸蚀（共晶铝硅合金浸蚀90秒，铝铜硅镁 

合金侵蚀60秒）。然后置于25％硝酸水溶液中进行处理，最后用清水清洗干净， 

并吹干。 

2．1．3 评级方法：在整个剖面上孔洞最严重处凭肉眼评定是否合格。 

2．2 显微组织的检查方法 

2．2．1 试样的截取：试样在活塞顶部中心处截取。如图1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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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2．2 浸蚀方法：显微组织用0.5%氢氟酸水溶液或混合酸在常温下浸蚀10～ 

15秒钟。针状铁相夹杂物及鱼骨状铁相夹杂物，用加热到65±2℃的20％硫酸水溶 

液浸蚀20～30秒钟。 

  注：混合酸的配比为： 

    氢氟酸 0.5ml 

    盐 酸 1.5ml 

    硝 酸 2.5ml 

     水   95.5ml 

2．2．3 评级方法：在试样上从顶部到中心（顶部厚度的1/2处）平均分成五个 

区域，在每个区域内选取一个最差的视场，以评定其显微组织是否合格。五个区 

域中允许有两个区域超出合格级。 

3 金相组织标准图集 

3．1 宏观组织图集 

3．1．1 分散性孔洞图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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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．2 集中性孔洞图集： 

 

3．1．3 加钠变质的铝硅共晶合金显微组织图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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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．4 加磷变质的铝硅共晶合金显微组织图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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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．5 铝铜硅镁合金显微组织图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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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．6 鱼骨状铁相类杂物显微组织图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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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1．7 针状铁相夹杂物显微组织图集： 

 

共12页 第11页



 

  附加说明： 

 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提出，由长春汽车研究所归口。 

  本标准由武汉汽车配件厂，南平汽车配件厂负责起草。 

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行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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